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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 27.98元/股，实际发行 1,072.1944万股。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

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26.70元/股），则

自发行结束并自上市之日起即可进行交易，无锁定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6年 4月 19日（即

上市日）不除权，股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10%。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

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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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文） 

Shanghai Sinyang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Co., Ltd.

（英文） 

二、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 3600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 3600号 

三、注册资本：18,401.9200 万元（本次发行前） 

              19,474.1144 万元（本次发行后） 

四、法定代表人：王福祥 

五、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六、经营范围： 制造加工与电子科技、信息科技、半导体材料、航空航天

材料有关的化学产品、设备产品及零配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

询服务，从事与上述产品同类商品（特定商品除外）的进出口、批发业务及其它

相关配套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股票简称及代码：上海新阳  300236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八、董事会秘书和联系方式： 

杜冰，电话：021-57850066，传真号：021-57850620，电子信箱：

bing_du@sinyang.com.cn。 

九、互联网网址：www.sinya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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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1、2014 年 9 月 4 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14 年 9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15年 8月 24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延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15 年 9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延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5年 12月 16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2016 年 1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27号）核准了本次发行。 

（三）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过程 

根据中国证监会《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应规定，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按照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询价： 

（1）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2）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或者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前一交易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底

价为发行期首日前一交易日（2016 年 3 月 9 日）公司股票均价（26.70 元/股）

的 90%，即 24.03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在不低于 24.03 元/股的条件下按照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年修订）》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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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报期结束后，公司与申万宏源根据申购人的有效报价，按照认购邀请书

规定的程序，根据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规则，确定最后的发行价格

为 27.98元/股，最终发行对象为 2家投资者。 

本次发行价格 27.98元/股高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底价 16.44%，相当于发行

询价截止日（2016 年 3 月 15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27.67 元/股的 101.12%，

相当于询价截止日（2016年 3 月 15日）收盘价 28.00元/股的 99.93%。 

三、发行日程安排 

交易日 发行安排 

2016年 3月 9日 

（T-1日）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向证监会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方案。 

2016年 3月 10日 

（T日）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

及《申购报价单》。 

2016年 3月 11日 

（T+1 日） 
接受投资者咨询 

2016年 3月 14日 

（T+2 日） 
接受投资者咨询 

2016年 3月 15日 

（T+3日） 
接受投资者报价（09:00-12:00），投资者缴纳认购保证金。  

2016年 3月 16日 

（T+4日） 

根据认购情况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配售对象及其获配

股份；将初步发行结果向证监会报备； 

2016年 3月 17日 

（T+5 日） 

向获配投资者发出《缴款通知书》；退还未获得配售者的认购

保证金。 

2016年 3月 18日 

（T+6日） 

获配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缴款（17:00 截止）；主承销商

验资。 

2016年 3月 21日 

（T+7日） 

认购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划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并验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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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五、发行数量：1,072.1944 万股。 

六、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299,999,993.12元。 

七、发行费用：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发行费用共计

7,896,226.28元。 

八、募集资金净额：292,103,766.84 元。 

九、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2016年3月25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众会字（2016）

第3065号号验资报告：截至2016年3月21日止，公司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获配

投资者认购股款合计人民币贰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叁元壹角贰分

（CNY 299,999,993.12），其中：人民币壹仟零柒拾贰万壹仟玖佰肆拾肆元整

（CNY 10,721,944.00）新增为 公司注册资本（股本），溢价人民币贰亿捌仟

玖佰贰拾柒万捌仟零肆拾玖元壹角贰分（CNY289,278,049.12）扣减本次非公开

发行交易费用人民币柒佰捌拾玖万陆仟贰佰贰拾陆元贰角捌分（ CNY 

7,896,226.28）后，计人民币贰亿捌仟壹佰叁拾捌万壹仟捌佰贰拾贰元捌角肆

分(CNY 281,381,822.84）计作公司资本公积。 

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公

司制定了《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于募集资

金到账后一个月内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按照规定进行披露。公司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落实募集资金的存管、使用、信息披露、监管的审批

程序和监管流程。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松江支行，账号：0300283626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松江支行，账号：31050180400000000039），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于 2016年 3月 25日分别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6 

 

十一、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16年 3月 29日，公司完成了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工作。 

十二、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1,072.1944 万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2,000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2 名，不超过 5 名，最终认购价格均为 27.98 元/

股，发行对象与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有效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数量 

（万股） 

限售期

（月） 

1 巨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00 214.4388 0 

2 
深圳中植产投科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000 857.7556 0 

注：深圳中植产投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购总量为 26,000 万元，因受发行

规模限制，仅获得配售 24,000.001688 万元， 857.7556 万股。 

（二）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巨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 227号 3楼 D-663室 

法定代表人：齐东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整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以上咨询均除经纪），企业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名称：深圳中植产投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投资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京控融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合伙 

（三）获配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2家获配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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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 

  （五）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外，2家投资者均不存在其他交易安排。 

十三、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以及募

集资金金额均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均符

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的规定。 

3、参与本次报价的深圳中植产投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按照《上

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和备案，且已按照《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的约定缴纳认购保证金；参与本次报价的巨杉（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管理的产品均已按照《上

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和备案，分产品缴纳了认购保证金，且最终缴纳认购余

款的账户与其缴纳认购保证金的账户一一对应。 

4、经穿透核查获配机构所管理的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的产品，与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

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

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遵循公平、

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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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四、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有权部门的批准；发行

人与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

《缴款通知》、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合法、

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等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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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 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072.1944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 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上海新阳 

证券代码：300236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16年 4月 19日 

四、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所有认购对象认购的1,072.1944万股自2016 年 4 月 19 日起可上市交易，

无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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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将分别增加

1,072.1944万股。 

本次发行前，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上海新晖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新科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93,256,000

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上述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将

由50.68%下降到47.89%，仍保持对公司的控股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1、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3,158,157 18.02 0 33,158,157 17.0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50,861,043 81.98 10,721,944 161,582,987 82.97 

三、股份总数 184,019,200 100.00 10,721,944 194,741,144 100.00 

    2、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前 10名股东变化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16

年 2月 29日收盘后）：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 39,155,200 21.28 

2 上海新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588,800 17.17 

3 上海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2,512,000 12.23 

4 李昊 19,574,301 10.64 

5 周海燕 4,893,574 2.66 

6 耿雷 3,262,384 1.77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文

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20,232 1.37 

8 
上海沃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沃仑－

新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29,173 1.21 

9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810,910 0.98 

10 孙国平 1,371,553 0.75 

合计 128,918,127 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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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16

年 3月 28日收盘后）： 

序号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 39,155,200 20.110 

2 上海新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588,800 16.220 

3 上海新科投资有限公司 22,512,000 11.560 

4 李昊 19,574,301 10.050 

5 深圳中植产投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77,556 4.400 

6 周海燕 4,893,574 2.510 

7 耿雷 3,262,384 1.680 

8 
上海沃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沃仑－新阳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229,173 1.140 

9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810,910 0.930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1,538,555 0.790 

合   计 135,142,453 69.396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 次 非 公 开 发 行 前 后 ，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之 一 SIN YANG 

INDUSTRIES&TRADING PTE LTD 股东结构发生了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总经理方书农分别与公司董事长王福祥、TAN PHUA KENG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就公司控股股东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的股份

进行转让。王福祥将其所持有的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的股

份转让给方书农1,917股，TAN PHUA KENG将其所持有的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的股份转让给方书农637股。2016年3月本次股权变动已经过新

加坡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前，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 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持有上海新阳股票39,155,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8%。王福祥通过

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 间接持有上海新阳股票19,792,954 股，

且直接持有上海新阳股票1,010,236股。TAN PHUA KENG通过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LTD 间接持有上海新阳股票9,765,306 股。方书农未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票。 

本次股权转让后，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 仍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持有上海新阳股票39,155,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8%。王福祥通

过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 间接持有上海新阳股票19,04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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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且直接持有上海新阳股票1,010,236股。TAN PHUA KENG通过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间接持有上海新阳股票9,515,888股。方书农通

过SIN YANG INDUSTRIES & TRADING PTE LTD间接持有上海新阳股票1,000,024

股。 

除此之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对上市公司 2014 年度和 2015 年第三季度每股收

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10,721,944 股。以 2014 年度和 2015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数

据为基础计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2014 年度 2015 年第三季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4.65 5.89 4.89 6.12 

每股收益（元） 0.37 0.35 0.21 0.19 

 

注：1、发行前数据源自上海新阳 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2、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2014 年 12 月 31 日或者 2015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2014 年度或者 2015 年第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后股

本总额； 

3、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本公司股本总额为 114,912,000股，2014 度权益分配后，本公司总股本

为 183,859,200股；截止 2015年 9 月 30日，本公司股本总额为 184,019,20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股本总额为 194,741,144股。 

四、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 2012 年度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沪众会字[2013]第 308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众会字[2014]第 2140号、众会字[2015]第 3397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5 年 10 月 17 日披露的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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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056,068,015.27 1,040,871,259.73 951,994,824.33 433,036,953.23 

负债合计 155,565,116.02 183,704,690.56 156,527,732.83 57,209,365.66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899,036,660.36 854,907,102.42 795,467,091.50 375,827,587.57 

少数股东权益 1,466,238.89 2,259,466.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0,502,899.25 857,166,569.17 795,467,091.50 375,827,587.5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收入 270,926,986.40 376,170,290.32 208,821,711.41 143,346,256.11 

营业利润 44,754,619.30 76,244,336.08 29,832,222.90 23,809,773.87 

利润总额 44,180,262.34 79,286,989.57 50,577,019.24 44,005,891.71 

净利润 37,059,107.68 67,468,549.74 44,164,193.64 39,784,056.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37,852,335.54 68,214,105.99 44,164,193.64 39,784,056.9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1,273.46 22,294,613.85  33,802,024.27  24,830,044.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455,599.61 -118,610,284.51  -68,514,481.26  -22,194,442.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66,091.71 -4,666,025.14  -7,100,786.67  -11,538,470.4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9,231,043.49 -100,995,430.83  -41,788,722.37  -8,902,590.5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886,809.74 95,117,853.23  196,113,284.06  237,902,006.43  

 

2、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流动比率 3.51 3.13 3.99 13.37 

速动比率 2.93 2.72 3.65 12.7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33 7.18 5.13 13.19 

资产负债率（合并） 14.73 17.65 16.44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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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11 1.71 1.62 2.99 

存货周转率（次） 2.17 3.81 3.51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89 7.44 6.99 4.4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元） 
-0.01 0.19 0.30 0.29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7 -0.88 -0.37 -0.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60 0.48 0.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

每股收益（元） 
0.28 0.58 0.48 0.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8.32 9.04 10.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9 8.07 9.17 10.70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上海

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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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  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玉华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楼 2004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号 

保荐代表人：包建祥、张海东 

项目协办人：许健 

联系电话：021-51380505 

联系传真：021-51380506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彭雪峰 

办公地址：朝阳区东大桥路 9号侨福芳草地 D座 7层 

经办律师：申林平、黄夏敏、罗丽枝、蒋湘军 

联系电话：010-58137799 

联系传真：010-58137789 

三、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  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孙勇 

办公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号 5幢 1088室 

经办人员：何和平、秦凤 

联系电话：021-63525500 

联系传真：021-6352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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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15 年 8 月 4 日，公司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了《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协议》，

指定包建祥、张海东先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上市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审

慎的核查，出具保荐意见如下：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为此，申万宏源同意保荐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同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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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1,072.1944 万股 A 股已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6 年 4 月 19

日。此次新增 1,072.1944 万股自 2016 年 4 月 19 日起上市交易，无限售期。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6年 4月 19日不除权，股

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10%。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

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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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4、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5、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6、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7、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9、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 3600号 

联系人：杜冰 

邮编：201616 

电话：021-57850066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2:30—4: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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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及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发行人：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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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及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包建祥                             张海东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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